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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市場與住宅政策第十一次上課紀錄 

時間：民國 95年 05月 01日 
地點：政大綜合院館南棟 270622 
授課教師：張金鶚                                       紀錄：陳錫山 
出席人員：陳錫山、曾翊瑋、曾瀝儀、鄒欣樺、陳香妃、洪御仁、吳怡蕙、 

鄭佩宜、龔永香、張怡文、李芳怡 
 

壹、補充文獻 

 

1、本週新發研討會論文『新政府住宅福利新方向』 

 

貳、本週課程內容 

 

（一）住宅補貼 

    住宅政策的核心應為上週的『住宅使用』及這二週要談的『住宅補貼』，在

之後我們會花二週的時間談談住宅政策，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住宅問題。最後的

綜合討論，我們改到貓空上課。 

談補貼之前要先要問為何要補貼？之後再問如何補貼？還有補貼的對象是

誰？是要幫助弱勢團體和那些特殊團體？特殊團體一般包括殘障、老人、單親

等，軍公教算不算呢？未來老人變成多數的話，是否就不應算是特殊團體了? 

對象範圍很值得探討，以個人收入劃分弱勢團體較無爭議，因為對應著個人

負擔能力，較符合所謂“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以高收入戶幫助低收入
戶是共識，但在所得分配上切線分類（像目前以114萬元作標準）卻不見得公平，

可能所得差幾萬塊享受的補貼就差很多，如果改採群組分類或許能稍加避免，但

是永遠避不開邊際變動的困擾。 

 

（二）為何要補貼？ 

A同學：穩定人心，政府應提供基本需求（need），並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 

B同學：社會均富，先行預防，減少未來問題的產生，以免如滾雪球效應。 

C同學：就如同家庭有保險功能一樣，政府就像開保險公司，每個納稅人都是被 

保人，誰也不知道有哪一天會輪到自己成為弱勢或特殊團體，現在幫別 

人，等於幫助未來的自己。另外幫助弱勢取得財產權，可避免覬覦強勢 

者的資產，不然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很容易導致革命或社會動盪，反 

而不利於強勢者。政治人物為了選票當然也要對弱勢者作補貼，對強勢 

者補貼比較拿不到選票。 

老師：補貼背後蘊含社會正義，但是光靠同情心並不能持久，也缺乏誘因。而 

且無條件的利他行為與多數一般人的行為不相符合，利他的經濟誘因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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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這也是 

福利經濟學的重要論點。弱勢者的居住環境不佳其實是他們的事，不過會 

產生負面的外部性，也可能反咬強勢者一口，所以在自利的前提下，利他 

的行為就會出現，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自己，這跟後面我們要談的主題息 

息相關。 

 

（三）為什麼用住宅作補貼？為什麼不幫助所有低收入戶？ 

老師：主要因為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住宅為大宗，政治人物也多以住宅作政績， 

很容易因為住宅戶數的增加看到施政績效。這時候住宅補貼對象要用什麼 

作優先順序？先來後到還是最需要優先？怎麼挑選補貼對象實在是一大學 

問？有沒有可能一視同仁地補助所有住戶？基本上資源有限，需要補助的 

人太多，就像我也希望能帶所有地政所的學生，但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 

只有有所取捨，看緣分！同樣地，住宅補助的人一多，能提供的錢平均就 

少，補助的人少錢就變多。若是只要幫窮人，窮人的定義？所得跟資產的 

關係呢？一是流量一是存量，要用那個指標來判斷貧窮比較有效？所得是 

指真實所得嗎？很多夜市攤販不報稅，開賓士去擺攤，在國稅局資料中也 

都是低收入者。 

         

（四）政府的住宅補貼目標？ 

老師：古諺曰：『不患寡，患不均。』住宅補貼的目標之一就是公平，另一個就 

是效率，怎麼界定公平和效率？這不只有福利經濟學在談，很多領域都要 

談到公平和效率的取捨。 

D同學：公平可分為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意味著相同的情況要有相同的待 

遇，垂直則是不同的情形要有不同的結果。放在住宅補助上來看，相同 

的所得應該有相同的住宅補助，不同的所得應該給予不同的住宅補助。 

E同學：效率有所謂柏拉圖效率，不損及其他人福祉的前提下，增進某部分人的 

福祉，就是有效率。 

老師：柏拉圖效率要怎麼應用在住宅補助可以好好想一想，我界定效率的方式是 

補貼過程減少滴漏現象，也就是交易成本最小或者說摩擦係數最低，補助 

轉手次數越多，滴漏越嚴重，就像菜市場買菜，菜價中有多少是付給農夫？ 

還是都被層層中間商賺走了。 

 

※公平與效率的抉擇 

公平效率孰輕孰重？見仁見智，當然能找到兩全其美的solution自然最好，

只有在兩者衝突時才要去作抉擇，不可兼得時（像是金控合併議題）就要看社會

共識或價值觀，或是說最近有個很熱門的名詞叫傾聽”人民觀感”，但這種觀感可
不可能是媒體所操弄？像最近在修住宅法，很多條文一直得不到共識，一些社福

團體介入修法過程，強調大有為的政府應提供大量社會福利，這有時是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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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祟，任何政策都要考慮成本跟代價，前陣子推行的禁用塑膠袋，就是沒有顧及

人的行為，不是說法律規定就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重點應該在誘因的設計。 

 

（五）如何衡量住宅補貼的成效？ 

我們最常講的住宅補助就是國宅，政府在興建國宅出售時，有兩個選擇，自

己蓋或是委託民間蓋，政府自己蓋的情況下，因為公務員熟悉的是行政程序，對

建築不熟，也沒有誘因要蓋好，很多國宅的品質不佳，特別是會漏水，住戶雖然

買到便宜的房子，但是品質一樣不好。而委託民間建商興建，等於說政府作住宅

補貼，建商間接受惠，剛才講的滴漏現象，可能會滴漏到建商身上。 

 

（六）住宅補貼的方案選擇 

老師：住宅補貼最主要的方案有直接發現金、發放補貼券(coupon)、興建住宅、

管制措 

施等等方式，何種方式最具公平或效率？能增加效益減少滴漏現象？ 

C同學：我認為發放coupon最兼具公平與效率，因為政府介入興建住宅或管制 

措施，增加滴漏現象的產生，產生資源錯置的誘因，很容易鼓勵人民將資 

源過多或過少投入住宅部門，間接扭曲市場機制。而發放現金雖然對被補 

助者而言最有用，但因為用途難以限定，很容易被挪用到其他消費項目 

上，所以發放coupon既可限定用途，又有市場機制的設計，相較之下， 

比較公平及效率。 

 

1.現金方案： 

老師：以上述方案比較，直接發放現金對被補助者效用最大，政府鼓勵人們購屋， 

但不同的人想拿去喝酒或繳學費，效用比住宅能帶來的效用還大，居陋室 

不改其樂，把錢用在其他用途比用在住宅更快樂，但這就牽涉到我們一開 

始提及的議題，為什麼要補助？有錢人補助窮人真的是要窮人更快樂嗎？ 

還是想要透過間接方式使自己更快樂？我們搞清楚補助的目的才能設定方 

案，如果要窮人快樂，發錢最好，最具效用，不過看起來又不像。事實上 

補助目標並不太關心被補助者的福利，而主要是從補助者的立場設想。就 

像當初的蘭嶼原住民居住的房舍，適應當地氣候，將房舍的一半高度建在 

地下，地上只露出一半，人和畜養動物住在一起，就我們來看，生活品質 

極差，於是台東縣政府因此建了一大堆國宅，鼓勵他們住到水泥建築，結 

果他們用國宅去養豬，族人還是住在傳統住宅。 

 

2.coupon方案： 

外國常見的coupon不是指購屋補貼，而是租金補貼，在美國不太可能補貼

人民購屋（public housing for rent not for sale），因為那是補貼財產權，

而非補貼居住權（也就是使用權），購屋就有增值的機會，政府沒必要去補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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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得部分，而租屋補貼才係真正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而且可長期而分割式補

助，依照福利經濟學的看法，coupon提供被補助者更多的選擇機會，提高效用，

補助效果應該最好，不過台灣很少利用，最近幾年也只看到幼兒教育券的

coupon，有點難以解釋。這可能牽扯到住宅政治學，台灣在這方面的討論較少，

就像各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補助款，提供政治人物展現施政績效，人民很容易從

蓋出來的公共工程看出有沒有做事，如果補助租金的話，租屋族住在各地，誰知

道政府到底作了什麼？這有可能是coupon在台灣不盛行的主因之一。 

 

3.國宅方案： 

如果補助是興建國宅的話，除了減少選擇機會以及間接嘉惠建商外，在行政

程序上也耗費大量行政成本，基本上負責住宅業務的公務員年俸也可視為滴漏現

象，這樣還是產生滴漏無效率的現象？更重要的是這種補貼具不可分割性，每一

個申請戶都要配合興建一戶國宅，過去有所謂等待名冊，從幾萬人增加到十幾萬

人，造成政府很大的興建壓力。另外在興建地點上也是問題，大多數中低收入的

工作機會都在市區，可是政府沒那麼多市區土地，只好蓋在郊區，不過中低收入

實在不可能搬到郊區，上班的通勤成本要誰支付？以致於市區國宅眾人搶購而郊

區國宅乏人問津，這也是國宅無效率的證明。而利用等候名冊或抽籤方式決定國

宅申購又符合公平原則嗎？不採按身份（如年資）積點方式一律參與隨機抽籤不

過就像是愛國獎券式的補貼。在我們學界的不斷抨擊下，興建國宅的政策已經停

止，未來就看不到這種補助方式，不過政府興建提供出租仍是外國很盛行的國宅

補助政策。 

 

4.管制措施： 

    像管制措施的補貼方式，比較像是慷他人之慨，利用租金管制或開放空間獎

勵等都是利用其他人的成本去補貼窮人，政府不用負擔一毛錢。 

（1）租金管制 

租金管制政策隱含著房東比較有錢，可以補助房客，不過經由市場機制運行

後，一開始房東不願意維修房屋，使住宅品質快速下滑，使租金水準跟居住品質

達到均衡，由於等待人數眾多，可能會提供賄賂給房東或房客以求早日搬入（Key 

money），實際租金成本提高。因為入不敷出，最後無人願意興建新住宅，就像

巴黎最後一個房東的故事，反而害得民眾無屋可住。這在外國施行的時代背景係

在二次大戰後，一年租金等同於房價，故實施租金管制有其必要性，目前在校園

附近仍可常見，不過真的導致住宅供給不足的副作用。台灣土地法雖有規定，但

無實際效果，過去無殼蝸牛抗爭時也提出租金管制，我們說理力勸下也不再提倡

該政策。 

 

（2）開放空間獎勵 

我最反對的便是住宅區開放空間的獎勵措施，政府鼓勵建商推建案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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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給社區，改善周遭居住品質，以提高容積率作為誘因，反應到房價應該

下跌才對，不過真的下跌嗎？這個政策效果值得懷疑？ 

 

（3）法規限制 

另外在美國有些地方政府也常要求建商興建豪宅時，要提供一成土地興建平

價住宅，混合所得階層好像符合社會正義，不同所得者住在一起真的比較好嗎？

現在看來或許分開住比較好，這種回饋方式就像我們最近在審裕隆在台北縣的土

地開發變更案，縣政府要求認養公園及興建停車場回饋地方，但停車場的收費又

交由裕隆負責，這筆帳很難算得清，成效究竟如何？難以衡量，不如全部換成錢，

提供基金供地方使用或者課稅等方式或許更適合地方需要。 

 

5.供給面與需求面補助： 

至於說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補助方式何者較佳？由於供給面補助容易產生滴

漏現象，就像是興建國宅，常常扭曲市場機制，應以需求面的補助較具效率，不

過有時也有不得已要採取供給面補助的理由，如市場失靈，像是未提供殘障住

宅，政府就有正當性介入矯正。 

 

※優惠房貸的真正受益者？ 

雖然台灣逐漸揚棄供給面而採需求面補助，像是最近的優惠房貸政策，不過

到底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只要未用過就可以申請，有能力者多多益善，窮

人還是買不起房子，補助的對象不見得是需要補助的人，這個政策背景主要是建

商遊說政府，所以說究竟補貼到誰就充滿爭議。一般而言，在自由市場經濟中，

房屋滯銷應該以跌價反應，結果台灣政府透過優惠房貸刺激需求，反而支撐房價

於不墜，購屋者貪圖利息補助而進場購屋，賺到利息賠到房價，就如我常說的，

不要因為低房價或低利率去買房子，而是要因為有需求去買房子，這樣的決策思

考比較不會後悔。在我們計算中利息支出約可省下二三十萬，但是台北的房屋假

設跌一成就至少有五六十萬，優惠房貸是否將原先套牢建商的房子拋給購屋族承

擔，變成屋奴一族，值得我們深思。最近盛行的小套房因為頭期款低，加上優惠

房貸的刺激下，年輕人紛紛搶購，是否是市場真正需求？還是說住宅市場供需扭

曲的結果？ 

 

6.住宅津貼： 

住宅津貼要先決定居住標準，如房租約在所得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之間，

而所謂的fair rent（公平租金）在各個地區都不同，對低所得者補貼較高。 

 

※ 問題討論？ 

C同學：請問立功國宅的申請戶，除了享受國宅差價補貼外，還可享受房貸利息 

的補貼，豈不是雙重補貼？政府有必要這麼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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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就是國宅被詬病的原因之一，買到國宅者可享受雙重補貼，故過去國宅

採等候名冊方式，等候人數高達十幾萬人，因為價差利息補貼等優惠，但申請者

也必須在立即享有優惠利率和等候數年後的國宅作一抉擇，買國宅可擁有二三百

萬的價差，不過時間無法確定，需要折換成現值，而利息優惠則立即享有二三十

萬的補貼，而國宅也有排不到的風險，導致期望值不如預期，所以申購戶必須加

以考量。 


